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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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后被动形成财务资助

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为优化资产结构，本次转让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扎赉特旗荷丰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扎旗公司”，

转让后更名为“内蒙古天露糖业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

2、扎旗公司主营业务为甜菜糖加工。受市场环境的影响，其经营业绩一直

未达预期。本次交易完成后，扎旗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扎旗公司作为公司子公司期间，公司向扎旗公司提供了借款以支持其经

营周转。为厘清公司与扎旗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以各方可接受的合理条件达

成本次交易，公司对扎旗公司部分借款设定债务豁免，与股权转让为一揽子交易。

4、本次交易完成后，前述借款将被动形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其实质是公司对原子公司经营周转借款的延续，以及一揽子交易安

排的体现。同时，甜菜糖在公司的主营业务占比很小，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日

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5、本次交易对方为兴安盟众恒农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兴

安盟众恒”），不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的交易条件公平、公允，不构成

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6、本次交易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荷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荷丰农业”）与

兴安盟众恒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荷丰农业将持有的扎旗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兴

安盟众恒。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扎旗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扎旗公司作为公司子公司期间，公司为支持其经营周转，自 2024 年 10 月

31日起向其提供借款。截至公告日，公司提供借款总额为 30,129.344314万元人

民币，年利率为 1.5%，并约定如下还款期限：

（1）公司向扎旗公司提供借款 5,390万元人民币（以下简称“借款一”），

到期日为 2026年 6月 30日；

（2）公司向扎旗公司提供借款 5,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简称“借款二”），

到期日为 2030年 12月 31日。

（3）公司向扎旗公司提供借款 10,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简称“借款三”），

到期日为 2030年 12月 31日。

（4）公司向扎旗公司提供借款 9,739.344314 万元人民币（以下简称“借款

四”），到期日为 2030年 12月 31日。

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向扎旗公司提供的借款将被动形成公司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且扎旗公司以其部分机器设备、所有不动产抵押给公司作为借款一、

借款二的担保，并已办理相应资产抵押登记手续，同时由兴安盟众恒执行事务合

伙人平亚军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为厘清公司与扎旗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公司对扎旗公司部分借款设定债务

豁免，与股权转让为一揽子交易。豁免事项具体约定如下：

（1）公司将与扎旗公司签订协议，豁免借款三金额，即 1亿元人民币；

（2）若扎旗公司按期履行借款一的还款义务且 2026年已经正常开机经营，

公司将与扎旗公司再次签订协议，豁免借款四金额，即 9,739.344314万元人民币。

本次财务资助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

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不构成关联交易，其实质是公司对原子公司经营周转借款

的延续，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



者的利益，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兴安盟众恒农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成立日期：2017年 1月 18日

3、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工业园区乌兰毛都路 68

号（荷马糖业公司办公楼二楼 205）

4、执行事务合伙人：平亚军

5、出资额：16,500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农业项目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2221MA0N41WB6E。

8、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王春婷 5,000 30.3030%

2 平亚军 4,827 29.2545%

3 倪振锦 4,000 24.2424%

4 刘振亚 1,273 7.7152%

5 谢拥葵 800 4.8485%

6 王芳 600 3.6364%

合计 16,500 100%

9、本次交易对方不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内蒙古天露糖业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4年 3月 19日

3、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音德尔镇绰尔工业园区六路 1

号

4、法定代表人：卢龙

https://www.qcc.com/pl/p5e2968fde283785a46cef381fdd3d43.html
https://www.qcc.com/pl/pebd8288e0e7355c4902dee226486cad.html
https://www.qcc.com/pl/p554a77e63c03e756dd7e731bfb86e09.html


5、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糖料作物种植；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初加工；肥料

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农业机械租赁；农业机械服务。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

品销售；农作物种子经营；农药零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2223097034652U。经查询，扎旗公司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8、股权结构：

（1）本次交易前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内蒙古荷丰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
12,000 100%

合计 12,000 100%

（2）本次交易后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兴安盟众恒农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2,000 100%

合计 12,000 100%

9、扎旗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资产总额 23,901.51 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

37,795.22万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13,893.71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 51.49万元

人民币、净利润-3,465.44万元人民币。

10、在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情况：除上述借款外，公司及子

公司未对其提供其他财务资助。

11、本次交易前，扎旗公司控股股东为荷丰农业，无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

后，扎旗公司控股股东为兴安盟众恒，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平亚军。

12、本次交易后，公司与被资助对象扎旗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公司对扎旗公司所形成财务资助事项是由于股权转让行为被动形成的财务

资助。股权转让前，扎旗公司为公司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能进行有效控制。

为推动扎旗公司股权交易顺利完成，基于其完成部分借款偿还的约定条件，公司

同意在条件满足时豁免其部分债务。同时，公司与扎旗公司、兴安盟众恒合伙人

平亚军就担保措施等相关事宜达成协议。该安排旨在优化资产结构、处置经营业

绩未达预期的非核心子公司，符合公司业务调整及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五、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

截至 2025年 9月 30 日，公司实际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10,471.76 万元人民

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1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

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 4,057.85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 0.04%，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六、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2、借款协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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